
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

(试　行)

　　为进一步推进本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,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责

任,根据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

考核办法(试行)的通知»(国办发〔２０１４〕２１号)、«上海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‹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(２０１３－２０１７)›的通知»(沪府

发〔２０１３〕８３号)等,制订本办法.

一、本办法适用于各责任单位在«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

(２０１３－２０１７)»(以下简称«行动计划»)实施期间大气污染防治工

作完成情况的年度考核.

本办法所称的责任单位,是指各区、县政府及«行动计划»中涉

及具体污染治理任务的重点企业.

二、考核指标分为区、县政府考核指标及重点企业考核指标.

区、县政府考核指标包括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、«行动

计划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.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

以区域降尘量、可吸入颗粒物(PM１０)、细颗粒物(PM２．５)年均浓度

下降比例作为考核指标.«行动计划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包括能源

结构优化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、工业大气污染治理、清洁生产、机动

车污染防治、建筑节能、城市扬尘污染控制、社会生活源治理、大气

污染管理等３３项指标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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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企业考核指标包括大气污染治理项目完成情况、大气污

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、大气污染管理等共１５项指标.

各项指标的定义、考核要求和计分方法等,由市环保局商有关

部门另行制定.

三、年度考核采用评分法,区、县政府和重点企业考核指标满

分均为１００分.

其中,区、县政府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为１５分,«行动

计划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为８５分.综合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

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.

四、区、县政府及重点企业是«行动计划»实施的责任主体,要

依据«行动计划»的总体要求和本市空气质量改善目标,制定年度

工作计划.

各区、县政府要将年度工作计划细化、分解落实到相关部门和

企业,明确资金来源、配套政策、责任部门和保障措施等.各重点

企业要合理安排重点任务和治理项目实施进度,保证大气污染治

理项目按期完成,并确保污染治理设施稳定运行.
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建设管理委、市交通委、市

农委、市环保局等各相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,将«行动计划»中各

项工作任务的年度推进计划落实到各区、县政府和重点企业.年

度工作计划是考核工作的重要依据,要向社会公开,并报送市环

保局.

五、各责任单位要按照考核要求,建立工作台账,对«行动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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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»实施情况进行自查,并于每年１月１５日前,将上年度自查报告

报送市环保局,抄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建设管理

委、市交通委、市农委,自查报告包括本办法要求的各项考核指标

内容.

六、考核工作由市环保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

委、市建设管理委、市交通委、市农委等部门负责.

考核结果于每年４月底前上报市政府,经市政府审定后向社

会公开.

七、对考核结果为“不合格”的责任单位,依照«上海市大气污

染防治条例»实施限批,并由市监察局、市环保局依照有关规定,实

行通报批评、约谈、诫勉谈话等.

八、在考核中发现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的,其考核结果确定为

不合格,对相关责任单位予以通报批评,并依法依规追究有关单位

和人员的责任.

九、各区、县政府可根据本办法,结合实际,对本地区«行动计

划»实施情况开展考核.

附件:１．区县政府考核指标

２．重点企业考核指标

上海市环境保护局

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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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区县政府考核指标

分　类
序
号

指标
名称

指标内容

指标分值

Ⅰ
类

Ⅱ
类

评分部门

空气质量改善

１ 降尘
降尘量是否达到改善目标或降
尘量下降比例 ５ ５

２ PM１０
PM１０年均浓度是否达标或年均
浓度下降比例 ５ ５

３ PM２．５
PM２．５年均浓度是否达到改善
目标或年均浓度下降比例 ５ ５

市环保局

市环保局

市环保局

分值小计 １５ １５ /

«行动计划»
重点任务
完成情况

能源结构
优化

产业结构
调整优化

工业大气
污染治理

清洁生产

机动车
污染防治

建筑节能

４ 锅炉窑炉清洁能源替代 １ ５ 市经济信息化委

５ 小茶炉等分散燃煤设施整治 ４ ５ 市环保局

６ 严控新建燃煤项目 ３ ３ 市发展改革委

７ 煤质监管 １ １ 市质量技监局

８
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控制和违
规在建项目清理

/ ２
市发展改革委
市经济信息化委

９ 落后产能淘汰 ２ ４ 市经济信息化委

１０ 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３ ５ 市环保局

１１ 企业大气污染物稳定达标 ２ ２ 市环保局

１２ 企业堆场扬尘控制 ２ ２ 市环保局

１３ 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和技术改造 ３ ３ 市经济信息化委

１４ 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淘汰 ４ ４ 市交通委

１５ 新能源汽车推广 ２ ２
市经济信息化委
市交通委

１６ 在用车路检执法 ３ ３
市环保局
市公安局

１７ 油品质量监管 ２ ２ 市质量技监局

１８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 ２ ２ 市交通委

１９ 新建建筑节能 ２ ２ 市建设管理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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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　类
序
号

指标
名称

指标内容

指标分值

Ⅰ
类

Ⅱ
类

评分部门

«行动计划»
重点任务
完成情况

城市扬尘
污染控制

２０ 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控制 ６ ４ 市建设管理委

２１ 内港散货码头堆场扬尘控制 ３ ３ 市交通委

２２ 其它堆场扬尘污染控制 ２ ２ 市环保局

２３ 渣土运输管理、执法监管 ４ ２
市绿化市容局
市城管执法局

２４ 道路扬尘污染控制 ３ ３ 市绿化市容局

社会生活
源治理

２５ 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与监管 ４ ２ 市环保局

２６ 餐饮油烟气综合整治 ６ ２ 市环保局

２７ 干洗行业治理 ４ ２ 市环保局

２８ 汽修行业整治 ４ ２ 市交通委

２９ 禁止垃圾露天焚烧 ２ ２ 市绿化市容局

大气环境
管理

３０ 秸秆禁烧 / ３ 市农委

３１ 日常监管和执法 ５ ５ 市环保局

３２ 重污染天气应急 ３ ３ 市环保局

３３ 年度计划编制与实施 ３ ３ 市环保局

分值小计 ８５ ８５ /

总　计 １００ １００ /

　注:Ⅰ类区包括:黄浦区、静安区、徐汇区、长宁区、普陀区、闸北区、虹口区、杨浦区;

Ⅱ类区包括:宝山区、闵行区、浦东新区、嘉定区、金山区、松江区、奉贤区、青浦区、崇明县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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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

重点企业考核指标

分类 序号 指标内容
分　值

Ⅰ类 Ⅱ类 Ⅲ类
牵头评分部门

大气污染
治理项目
完成情况

１
按期完成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粉
尘、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污 染 治 理 建 设
项目

２０ ２０ ３０
市发展改革委
市经济信息化委
市环保局

大气污染
治理设施
运行情况

原燃料
管理情况

大气环境
管理工作

２ 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 １０ １０ １０ 市环保局

３ 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１０ １０ １０ 市环保局

４ 煤炭总量控制 １０ １０ / 市发展改革委

５ 燃煤发电企业供电煤耗管理 ５ ３ / 市发展改革委

６ 煤质管理 ６ ３ / 市质量技监局

７
企业原燃料散货堆场及码头扬尘
管理 ５ ５ / 市环保局

８ 有机溶剂原料及废料管理 / ５ １６ 市环保局

９ 清洁生产审核和技术改造落实情况 １０ １０ １０ 市经济信息化委

１０ 黄标车老旧车辆淘汰 ５ ５ ５ 市交通委

１１ 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 ５ ５ ５ 市环保局

１２ 重污染天气应急 ５ ５ ５ 市经济信息化委

１３ 年度实施计划编制与实施 ３ ３ ３ 市环保局

１４ 大气污染治理档案台账 ３ ３ ３ 市环保局

１５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 ３ ３ ３ 市环保局

合　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/

　注:Ⅰ类企业为燃煤发电集团,Ⅱ类企业为重点钢铁集团、石化集团(含自备电厂),Ⅲ类企业为重

点化工集团、重点表面涂装行业集团、以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为主的工业园区等,具体名单

在实施细则中明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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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４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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